
湖 南 省 财 政 厅
湘财农指〔2021〕40 号

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部分农口单位
项目资金的通知

              ：

按照预算法和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有关规定，根据你单位

2020 年底对账情况，经清理审核，现下达你单位项目资金     

万元（详见附件）。请认真组织好项目资金的预算执行工作，在

规范安全的前提下，进一步加快执行进度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。

附件：资金安排情况表（明细表）

湖南省财政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9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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